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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1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1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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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21-057）、《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8）、《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1-059）、《上海晟矽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编

号：2021-060）、《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1）、《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公告编号：2021-062）。  

2021年 8月 9日至 2021年 8月 19日，公司向全体员工就核心

员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

全体员工未对提名核心员工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监事会就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出具同意

意 见 ， 并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64）。同日，

公司主办券商兴业证券发表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晟矽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

性意见》。 

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2021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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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 2021年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  

 

二、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一）股权激励模式  

激励计划采取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模式。 

（二）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共计 65人，约占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全部职工人数 112名的 58.04%。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同时不

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      

本次激励计划存在预留权益。预留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与本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保持一致。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应当在

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明确；超过 12个月未明

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三）激励股份的来源、数量及分配情况  

1、激励股份的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

司普通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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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励股份的数量  

2.1 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拟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3,652,500股（最终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49,786,368股的 7.34%。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

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30%。 

2.2预留权益数量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共计 730,500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49,786,368 股的 1.47%，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

权益总额的 20%，预留比例未超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

的 20%。  

预留权益中，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30,500股，约占本激励

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49,786,368股的 1.47%。  

预留部分将在本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

明确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超过 12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本激励

计划的预留权益失效。 

3、激励股份的分配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占授出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 

例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

占激励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高级管理人员（2人） 277,000 7.58% 0.56% 

核心员工（63人） 2,645,000 72.42% 5.31% 

预留权益 730,500 20.0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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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52,500 100.00% 7.34% 

（四）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及相关要求 

1、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

成登记之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完毕或者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授予日为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授予日必须

为交易日。 

    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将在60日内向激励对象

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等相关程序。如公司未能在60日内完成

上述工作的，将终止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失

效。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对激励对象授出权益：  

（1）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

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日日终；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

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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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被激励对象在权益授予前6个月

内发生过减持股票行为，则按照《证券法》中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

一笔减持交易之日起推迟6个月授予其权益。  

 

三、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情况 

（一）拟授予限制性股票基本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8月 27日 

2、授予价格：7.44元/股 

3、授予对象：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4、拟授予人数：65人 

5、拟授予数量：3,652,500股，其中首次授予 2,922,000股。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本次激励对象按照股权激励计划支付限制性股票价款后，公司应

当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后的 5 个交易日内， 通过主办券商向全

国股转公司提交《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申请表》及要求的其他文件。

经全国股转公司审查确认后，公司应当在取得确认文件后的 5 个交

易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登记

手续，并在完成股票登记后的 2 个交易日内披露限制性股票授予结

果公告。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后不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无需对行权

价格、 授予数量做出调整。 

（二）授予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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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出限

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

例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

占激励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1 于宏新 核心员工 200,000 5.48% 0.40% 

2 焦庆娟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5.48% 0.40% 

3 曾雪峰 核心员工 200,000 5.48% 0.40% 

4 印杰 核心员工 200,000 5.48% 0.40% 

5 李霄 核心员工 150,000 4.11% 0.30% 

6 金志俊 核心员工 150,000 4.11% 0.30% 

7 王志萍 核心员工 150,000 4.11% 0.30% 

8 宋美香 核心员工 150,000 4.11% 0.30% 

9 唐东健 核心员工 150,000 4.11% 0.30% 

10 江燕 核心员工 100,000 2.74% 0.20% 

11 丁楠楠 核心员工 100,000 2.74% 0.20% 

12 裘睿 核心员工 100,000 2.74% 0.20% 

13 张广振 核心员工 100,000 2.74% 0.20% 

14 蔡杰杰 核心员工 100,000 2.74% 0.20% 

15 胡璨 高级管理人员 77,000 2.11% 0.15% 

16 沈建东 核心员工 70,000 1.92% 0.14% 

17 杨骏 核心员工 60,000 1.64% 0.12% 

18 田庆兵 核心员工 60,000 1.64% 0.12% 

19 廖伟 核心员工 60,000 1.64% 0.12% 

20 何用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1 王鹏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2 莫光锋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3 吴东方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4 倪秋明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5 赵伟华 核心员工 50,000 1.37% 0.10% 

26 朱冀彤 核心员工 30,000 0.82% 0.06% 

27 丛凤龙 核心员工 30,000 0.82% 0.06% 

28 曹磊 核心员工 20,000 0.55% 0.04% 

29 严晓静 核心员工 20,000 0.55% 0.04% 

30 李尚耀 核心员工 10,000 0.27% 0.02% 

31 潘文健 核心员工 10,000 0.27% 0.02% 

32 项涤凡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3 朱霈俊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4 柴进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5 丘永萍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6 李振华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7 贺礼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38 刘磊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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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孔冬冬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40 陶颖卿 核心员工 5,000 0.14% 0.01% 

41 李行高 核心员工 4,000 0.11% 0.01% 

42 吕亚磊 核心员工 4,000 0.11% 0.01% 

43 张玉鑫 核心员工 4,000 0.11% 0.01% 

44 李鹏 核心员工 4,000 0.11% 0.01% 

45 毛克平 核心员工 4,000 0.11% 0.01% 

46 吴骁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47 徐昶森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48 蔡卓豪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49 张俊松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0 狄宇翔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1 赵强强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2 张泽伟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3 陈磊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4 汪芳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5 黄加琳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6 许思嘉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7 李海波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8 陈洁娜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59 张晓敏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0 沈海卫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1 万治林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2 李雪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3 潘文香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4 刘泽钰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65 厉惠兰 核心员工 3,000 0.08% 0.01% 

预留权益 730,500 20.00% 1.47% 

合计 3,652,500 100.00% 7.34% 

（三）授予条件成就情况 

激励计划未设置其他获授权益条件。 

（四）拟授予情况与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说明 

本次授予情况与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解除限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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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限售安排  解限售期间  解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解限售期，公司为满足解限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限事宜。当

期解限售期满后，未满足解限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 

如公司未来启动上市计划，激励人员股票的解限售还需符合《公司法》、

证监会、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激励人员在公司A股IPO过程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激励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若在2021年授出，则解限售安排与首次

授予相同。若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在2022年授出，则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解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限售安排  解限售期间  解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二）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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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业绩指标 

1.1 限制性股票的解限售条件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1年~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公司整体业绩考核目标作为

激励对象对应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 

设置整体业绩考核目标完成率作为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整体业

绩考核目标完成率=营业收入完成率*考核指标对应权重+扣非后净利润

完成率*考核指标对应权重； 

其中：营业收入完成率=营业收入实际增长率÷考核指标中明确的

营业收入目标增长率；扣非后净利润完成率=扣非后净利润实际增长率

÷考核指标中明确的扣非后净利润目标增长率。 

若对应年度整体业绩考核目标完成率低于100%，所有激励对象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售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回购价格计算的

金额回购注销。 

若对应年度整体业绩考核目标完成率不低于100%，激励对象当年计

划解除限售的限售性股票均可根据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及对应的解

除限售比例申请解除限售。 

各年度各项考核指标和对应权重如下表所示： 

解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权重 

第一个解限售期 以 2020年为基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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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0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280% 50% 

第二个解限售期 

以 2020年为基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50% 50% 

以 2020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470% 50% 

第三个解限售期 

以 2020年为基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65% 40% 

以 2020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660% 60% 

注1：上述指标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所揭示的数据为准。 

注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1.2 预留权益的解限售条件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若在2021年授予，则考核与首次相同；若在

2022年授予，则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权重 

第一个解限售期 

以 2020年为基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50% 50% 

以 2020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470% 50% 

第二个解限售期 

以 2020年为基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65% 40% 

以 2020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660% 60% 

注1：上述指标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所揭示的数据为准。 

注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

限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限，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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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业绩指标 

2.1 激励对象在解限时须持续在岗，且没有出现以下情形：  

① 严重违纪行为，参见公司奖惩制度；  

② 自行辞职，或因个人原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③ 解限上一年度，激励对象按照公司规定的个人考核指标考核

结果为不胜任的；  

④ 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2.2 个人KPI。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

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

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核。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

“S”、“A”、“B”、“C”、“D”等五个等级（其中考核结果为 “D”

表示不合格），分别对应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等级 S A B C D 

可解限 100% 100% 100% 80% 0% 

激励对象按照个人当年是否达到解限条件进行对限制性股票的

解限，考核当年不能解限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五、缴款安排 

（一）缴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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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起始日：2021年 8月 27日 

缴款截止日：2021年 8月 31日 

（二）缴款账户 

账户名称：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银行账号：310066865018010131711 

缴款提示：汇款时，收款人户名、账号请严格按照以上信息填写。汇

款金额必须以股权激励授予协议书认购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请勿

多汇资金，汇款用途需填写“股权激励款”。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胡璨女士 

电话：021 -38682906 

传真：021-38682905 

联系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439 号 2 号楼 

 

六、本次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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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予日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本股权激励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二）解除限售日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 

（三）解除限售日 

在解除限售日，如果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可以解除限售；如果全

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除限售而失效或作废，则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

行回购注销，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

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

服务期的规定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

性损益中列支。 

    假设授予日为2021年8月初，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

实现且被激励对象全部行权，则2021年-2023年股权激励成本摊销情

况测算见下表： 

项目 
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

费用 

（万元） 

2021 年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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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92.20 2501.23 541.93 1,292.30 500.25 166.75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股权激励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

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本预测数是在一定的参数取值和定价模型的基础上计算的，实际

股权激励成本将根据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后各参数取值的变化而变化。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对公司财务数据

的影响，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上述会计成本测算不含预留权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意见； 

6.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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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